
附件2
[bookmark: _GoBack]农药经营标准化示范门店建设考核评分表
门店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核结果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考核内容
	分值
	评分标准
	自评分
	评分 

	1
	证照情况
	5分
	农药经营许可证、营业执照等证照齐全，许可证件装裱并悬挂在店内明显位置。
	
	 

	
	
	5分
	无超范围经营，不经营与农资无关商品。
	
	

	2
	场所要求
	5分
	经营场所和仓库相对独立，并与生活区、饮用水源有效隔离，营业场所不低于50㎡，仓库面积不低于70㎡。
	
	 

	
	
	5分
	经营场所地理优越，基础设施完善，交通便利，利于宣传推介和辐射带动。
	
	

	3
	店容店貌
	5分
	门店招牌及包柱严格按照标准化示范门店要求设计装潢，材质经久耐用，经营场所和仓库干净整洁，无刺激性气味。
	
	

	
	
	5分
	农药经营制度牌统一装裱上墙，与“湖南省农药监管责任公示牌”悬挂于明显位置。
	
	

	4
	设施设备
	5分
	货柜货架摆放整齐、干净、协调。
	
	

	
	
	5分
	有记录电子台账的计算机系统、扫码枪、条形码打印机等可追溯电子信息码扫描识别设备。
	
	

	
	
	5分
	经营场所内及外围部署监控设备，安防措施齐全。
	
	

	
	
	5分
	有灭火器、淋洗水龙头、洗手液、口罩、防护手套、沙包等设施用品。
	
	

	5
	药品陈列
	5分
	农药产品按杀虫剂、杀菌剂、除草剂等分类摆放整齐，有明显的分区标识。
	
	

	
	
	5分
	农药与非农药分开，一般农药与限用农药分开，串味及危险性高的特殊农药与一般农药分开。
	
	

	6
	档案记录
	5分
	进货台账如实记录农药名称、登记证号、规格数量、生产企业和供货人名称及联系方式、进货日期等，建立电子台账并保存2年以上。
	
	

	
	
	5分
	销售台账如实记录农药名称、规格数量、生产企业、购买人、销售日期等，限制使用农药实名制购买，建立电子台账并保存2年以上。
	
	

	
	
	5分
	进货查验记录记载查验人、查验时间、查验内容、质量状况等。
	
	

	7
	从业人员
	5分
	熟悉农药管理法律、法规及政策规定，具备农药专业知识，能指导科学合理安全用药。
	
	

	
	
	5分
	定期参加农药监管部门组织的继续教育培训，不得聘请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从业人员。
	
	

	8
	经营服务
	5分
	能根据病虫害发生情况科学推荐用药，正确说明农药使用范围、方法和剂量、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。
	
	

	
	
	5分
	及时收集农药使用信息，发现假劣农药及时停止销售，报告当地农业主管部门，做好召回相关工作。
	
	

	
	
	5分
	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义务，主动配合监管部门加强农药市场监管，按要求上传农药经营数据。
	
	

	合计
	100分
	考核结果分为优秀（90分及以上），良好（80-89分），合格（70-79分），不合格（70分以下）四个档次。
	
	


考核人员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核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